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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规〔2020〕004-市政办 002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安政办发〔2020〕16 号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《安康中心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财政

补贴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《安康中心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财政补贴资金管理办法》已

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安康 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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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中心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
财政补贴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12〕64 号）、《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》

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5 号）和《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安康中心城市公共交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安政

办发〔2014〕120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坚持“市民得实惠、服务上水平、发展可持续、监

管重实效”原则，对安康中心城市 160 平方公里范围内，依法从

事市内公交业务的客运企业（以下简称城市公交企业），因公交

运营实行减免票、打折票所减少的收入和承担政府指令性任务形

成的政策性亏损，由市财政按年度给予相应财政补贴。

第三条 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落实以下票价减免、优惠政策：

（一）对“七类人群”予以免票。七类免票人群包括：65

岁及以上老年人，残疾人，军人，武警，伤残人民警察，见义勇

为人士，身高不足 1.3 米儿童及婴幼儿。

（二）对办理学生卡、普通卡刷卡人群实行折扣价。

第四条 对城市公交企业给予财政补贴根据公交运营成本价

与实际票价收入之间的差额据实核定，具体为：

（一）对“七类人群”免票所减少的运营收入，按公交运营

成本价予以补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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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学生卡、普通卡刷卡人群实行折扣价所减少的运营

收入，按折后价与公交运营成本价之间的差额予以补贴；

（三）对承担政府指令性任务形成的政策性亏损按公交运营

成本价予以补贴。

第五条 对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成本和政策性亏损的核

算，由城市公交企业委托从事审计业务的专业机构负责。

核算完成后，城市公交企业向市交通运输局提交补贴资金申

请报告，并附审计报告。

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编制年度财政补贴资金预算；对城市公交

企业的补贴资金申请进行审查，并负责补贴资金的结算。

市财政局负责财政补贴资金的预算安排；对市交通运输局提

交的城市公交企业财政补贴申请进行核定，并按本办法及时拨付

补贴资金。

市审计局负责对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财政补贴情况纳入审

计工作内容,依法依规对财政补贴和企业经济活动作出审计报

告。

第六条 对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财政补贴实行“当年预拨、

次年清算”。预拨资金按照上一年度补贴总额于当年第一季度拨

付，由市财政局拨付到市交通运输局，由市交通运输局及时拨付

到城市公交企业，最终清算资金依据市审计局审计结果多退少

补。

第七条 城市公交企业应当加强计价、收费、刷卡、统计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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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管理工作。对“七类免票人群”免费卡、学生卡、普通卡等

刷卡数据，做到当日传报、逐月统计、年度汇总。

在承接政府指令性任务时，城市公交企业应当如实记录车

次、线路、运距和相应成本数据。

第八条 城市公交企业应当遵循有关会计准则，坚持实事求

是、依法依规原则，如实提供运营成本核算的基础统计、财务数

据，由从事审计业务的专业机构核算、审核年度单人次运营成本

基准。

第九条 城市公交企业应当积极配合交通、财政、审计等部

门依据职能开展的行业管理和财务审计、监督等工作，并对所提

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城市公交企业收到财政补贴资金后，严格按现行会计制度进

行核算。

第十条 对城市公交企业弄虚作假，提供不实或虚假材料骗

取财政补贴资金、将财政补贴资金挪作他用的，一经查实，停止

拨付并追缴已拨付的补贴资金。

第十一条 交通、发改、财政等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，对公

交行业发展给予项目支持，将公交行业列为行业投资重点对象，

相关管理政策按行业要求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由市交通运输局会同相关部门

另行制定。

第十三条 各县（区）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辖区公共汽电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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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财政补贴办法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0年8月1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5

年 8 月 10 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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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安康军

分区。

市监委，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12 日印发


